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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高中課程美術學科中心 

107年度中區教師專業成長研習- 

新課綱素養導向與城市探索行動閱讀及攝寫 

 

壹、依據 

一、 教育部國教署 106年 12月 13日臺教國署高字第 1060142497號函。 

二、 教育部高中美術學科中心 107年 5月 29日第 3次研究暨種子教師擴大

會議決議。 

貳、目的 

一、 符合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藝術領域素養導向之精神，規劃辦理美術科教

師研習活動與發展美術科素養導向課程設計，俾使教師充分瞭解十二年

國教藝術領域美術科課綱之內涵與內容。 

二、 提供美術科研究教師暨種子教師素養導向課程設計、教材編選、教學實

施與教學評量等相關示例，協助現職教師瞭解與實踐十二年國民基本教

育課程精神融入美術科教學活動之內涵。 

三、 透過規劃辦理臺灣北一、北二、中、南、東五區之教師增能研習活動，

俾使各區在職教師得以就近參與，並促進各分區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開

發在地化教學素材。 

參、辦理單位 

一、 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 承辦單位：美術學科中心 (承辦學校－臺北市立大同高級中學)。 

三、 協辦單位：臺中市高中學校課程發展中心教學輔導組學科輔導團、 

          臺中市立大甲高級中等學校。 

肆、參加對象 

一、 全國各縣市高中職美術科教師(含綜合高中學術學程、技術型高中/職美

術科教師)。若報名人數踴躍，以中區高中職學校教師優先參加。 

二、 因本研習包含十二年國教藝術領域課綱內容導讀與素養導向課程設計，

為新課綱實施之重要內容，請中區高中職學校務必薦派美術科召集人

參加研習。如召集人不克出席，可參加其他分區場次研習或指派一位

美術科教師出席，敬請貴校准允相關人員公(差)假課務排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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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各區域包含縣市分區表及預計辦理日期： 

北一區(9/18) 北二區(10/2) 中區(11/20) 南區(10/23) 東區(8/14) 

基隆市、臺北

市、新北市、

金門縣、連江

縣 

桃園市、新竹

縣市、苗栗縣 

臺中市、彰化

縣、南投縣、

雲林縣 

嘉義縣市、臺

南 市 、 高 雄

市、屏東縣、

澎湖縣 

宜蘭縣、花蓮

縣、臺東縣 

備註-因應各區在地文化，各分區研習課程內容皆有不同安排。 

伍、中區研習內容 

一、 研習日期：107年 11月 20日(二) 

二、 研習地點：臺中市立大甲高中(臺中市大甲區中山路一段 720號)。 

三、 報到時間／地點： 

上午 9:00 大甲高中 工科實習大樓 1樓 美感典範教室 

四、 研習課程表： 

日期 地點 課程時間 課程內容 講師/負責人員 

11/20 

(二) 

臺中 

市立 

大甲 

高中 

 

工科 

實習 

大樓 

1樓 

 

美感 

典範 

教室 

08:25 臺中高鐵站接駁發車 美術學科中心 

09:00-09:10 報到 美術學科中心 

09:10-09:20 開幕式 

美術學科中心主任/ 

莊智鈞校長、 

執行秘書/ 

陳育祥老師 

09:20-11:10 
城市探索- 

搭上巴士去旅行 

馬來西亞旅行作家/

林振富先生 

11:20-12:00 

地方影像文學閱讀與攝寫-

教案分享 

五感走讀大甲人文 

臺中市立大甲高中/ 

國文科 楊佳芸老師 

12:00-13:00 午膳 美術學科中心 

13:00-14:00 
藝術領域課綱研讀 

與素養導向內涵探討 

東方設計大學/ 

丘永福教授 

14:00-14:30 地方走讀課程設計說明 
臺中市立大甲高中/

林秋萍老師 

14:40-15:45 
跨域素養之城市探索 

課程設計工作坊 

東方設計大學/ 

丘永福教授 

裕珍馨

大甲 

三寶 

文化館 

15:45-16:30 
陶韻笙歌 青花綻放 

大甲高中師生陶藝展參觀 

臺中市立大甲高中/

林秋萍老師 

16:30 
賦歸 

(接駁至臺中高鐵站) 
美術學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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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報名方式 

一、 請至「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http://inservice.edu.tw/ 報名 

(一)上排選單點選【研習搜尋】，開課單位點選【學科中心】，進入後點

選【美術】，即可找到美術學科中心所辦理之研習。 

(二)上排選單點選【研習搜尋】，右邊選單進入【研習進階搜尋】，於【研習

名稱/代碼】後，輸入中區研習代碼【2508981】，按下方查詢即可找到

研習報名頁面。 

二、 中區研習報名截止日:107年 11月 13日星期二，請務必提早報名。 

三、 報名人數：40人為限，因場地容納人數有限，額滿恕不再提供報名。 

四、 研習時數：研習全程參與核發研習時數 5小時，請與會老師務必完成簽

到簽退流程，俾利核發研習時數。 

柒、經費 

一、 主辦單位提供研習午餐，研習相關工作所需費用由美術學科中心專案核 

定經費項下支應。 

二、 參與教師之差旅費與課務排代費用，由現職服務學校支應。 

三、 各直轄市政府推派人員（含教師）差旅費及相關課務費用，請各該主管

機關支應。 

四、 參加研習教師請自行訂購車票、機票與選擇住宿場所。 

捌、注意事項： 

一、 請欲參與研習之師長，請於報名截止前至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報名，

因研習場地座位有限，敬請提早報名，報名額滿後將不再提供報名。 

二、 已報名研習之教師，請務必準時參加。如當天無法出席或晚到者，請提

前告知主辦單位。 

三、 請教師自備環保杯具、餐筷。 

四、 如遇颱風，原則上依縣市分區表，該分區研習中其一縣市停班停課，則

取消研習另擇期辦理，確定訊息請留意美術學科中心 Facebook粉絲專

頁。網址: https://goo.gl/4T9x1Y 

五、 學科中心將安排研習參訪接駁車，乘車時間請詳閱交通資訊，請欲搭乘

接駁車的師長於研習報名時填寫。 

六、 承辦單位保留修改、變更研習內容細節之權利，且不另行通知。 

  

http://inservic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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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大甲高中交通資訊： 

一、 地址：臺中市大甲區中山路一段 720號。 

二、 交通方式： 

(一)搭乘學科中心接駁車: 

去程: 早上 8:25於臺中高鐵站 6號出口準時發車，逾時不候。 

回程: 下午 16:40接駁至臺中高鐵站。 

(臺中高鐵站為二鐵共構，搭乘高鐵、火車等教師可一同接駁前往大

甲高中，請搭乘教師提早抵達臺中高鐵站 6號出口) 

 

(二)搭海線火車至大甲火車站再步行至大甲高中： 

出火車站後左轉，沿著中山路一段，走路約 5-10 分鐘即可抵達大甲

高中。 

 

(三)開車： 

【國道一號】●南下/北上 

自中山高速公路 →請下 160.6KM 后里/月眉交流道→往大甲方向出

口→接省道往大甲方向沿甲后路→水源路→中山路，約 10公里即可

抵達。 

         【國道三號】●南下/北上 

自第二高速公路→請下 164KM大甲/外埔交流道→往大甲方向出口→

接省道往大甲方向沿甲后路→水源路→中山路，約 2公里即可抵達。 

三、 位置地圖： 

 


